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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社團活動順利進行，學校得聘請教師或學務有關人員為社團導師。社團活動

期間如有特殊事故或意外事件發生時，社團負責人應妥善處理，並報請社團導師

協助處理。 

第二條  社團「技藝指導老師」之聘請，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以美術、音樂、體操、舞蹈、國術、擊劍等藝術及武藝活動，或其他經學務

處承辦單位認可之活動項目為限。 

二、由各該社團報請學務處核定聘請之；聘期為一年。 

三、經聘請之「技藝指導老師」應於課外時間每週指導該社團活動一至二次。 

第三條  社團於每學期開始後，應將該學期活動計畫書送學務處承辦單位備查；凡本校所

屬之社團均應接受評鑑，連續兩年社團評鑑不及格之社團得予以停社。 

第四條  社團舉辦之活動，若有向學校申請經費，應於四週前備活動申請表、預算表及計

畫書向學務處承辦單位申請許可及登記；若無向學校申請經費，應於兩週前備前

述資料提出申請。 

第五條  社團活動 

一、社團活動，除教育部或有關之機關、團體另有規定，或性質特殊經學務處許

可外，限在校內舉行；集會、演講、座談等活動，並以在本校室內場所舉行

為原則。 

二、社團活動非經學務處許可，不得有校外人士參與策劃，支配或影響等情事。 

三、社團對校外活動行文，應報請學務處辦理。邀請校外團體人士參加活動時，

亦同。 

四、活動安全： 

（一）舉辦活動安全第一，若預見危險之發生，應即停辦。 

（二）學生社團舉辦旅遊、參觀、登山、比賽等活動應辦理加保手續，學生校外

活動主辦人，應替所有參與人員投保旅遊平安保險（每人保險金額至少新台

幣壹佰萬元以上），並將保單影本送學校存查。另，活動申請表應會簽校安

中心，並得商請指導老師擔任領隊於行前辦理說明會或相關安全訓練。 

（三）學生社團前往山區或危險地區活動，應檢具參與名冊，並擬定活動安全計

畫。若接獲本校學務處勸導撤離時，即應立即取消活動，並離開危險區域，

將相關人員撤至安全點或返回學校。 

（四）學生社團若舉辦食品贈送或販賣活動，應注意清潔衛生、食品安全及禁止

於校園內發放酒精性飲料。 

（五）學生辦理校外活動如需租用遊覽車應選擇公民營信譽良好之公司直接辦理

租用手續（如簽定租用遊覽車合約書），如委託旅行社代辦旅遊活動，應選



擇優良合法業者，並依觀光局「旅遊契約」範本簽訂旅遊委託契約（合約書），

以確保自身權益。並於活動申請書中加附下列文件影本。 

1、交通部核發之旅行業執照。 

2、經濟部核發之旅行社公司執照。 

3、縣、市地方政府核發之旅行社及遊覽車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 

4、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 

5、遊覽車汽車行車執照（車齡五年以內、車況良好之車輛）。 

6、遊覽車司機之大型客車駕駛執照（二年以上經驗），且無不良行車記錄。 

7、旅遊委託契約書。 

第六條  社團活動既經許可，而其活動期間或地點有變更時，應即向學務處承辦單位報

備。其活動內容有變更時，亦應報請學務處承辦單位同意。 

第七條   社團活動結束後，社團負責人應向學務處承辦單位提出書面報告。 

第八條   社團對學校委辦之事項有接受之義務。前項委辦事項之經費由學校負擔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